
正修科技大學(土木與空間資訊系暨營建科技中心)辦理 

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辦 104 年度採購專業人員訓練班」報名簡章 

壹、目的： 

為充實採購專業人員智識，提升政府採購效率及品質，預防採購缺失之發生，並建立採

購專業人員管理制度，落實採購專業人員辦法之規定。 

貳、主管機關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

参、代訓機構：正修科技大學(土木與空間資訊系暨營建科技中心) 

肆、終身學習認證：本課程時數於結訓後，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。 

伍、課程時段： 

假日班：週六至周日上午 09：00~18：00 

夜間班：週一至週五晚上 18：30~21：30 

陸、預定開設班別與日期：高雄班及屏東班 

基礎班 

第 104-1 期採購專業人員高雄基礎-假日班：104 年 03 月 21 日~05 月 03 日(招生中) 

第 104-2 期採購專業人員屏東基礎-週六班：104 年 04 月 11 日~07 月 18 日(招生中) 

第 104-3 期採購專業人員高雄基礎-週六班：104 年 06 月 27 日~09 月 19 日(招生中) 

第 104-4 期採購專業人員高雄基礎-假日班：104 年 10 月 03 日~11 月 15 日(招生中) 

進階班 

第 104-1 期採購專業人員高雄進階-假日班：104 年 05 月 16 日~06 月 13 日(招生中) 

第 104-2 期採購專業人員屏東進階-週六班：104 年 08 月 01 日~10 月 03 日(招生中) 

 

※正式時間另參當期課程時間表。已上班別得視實際報名情況調整開班日期。 



柒、課程教材及授課時數： 

課程教材： 

基礎訓練：各項課程及進階訓練之「採購條約及協定」課程，由工程會統一編定課程教

材（公開於工程會網站）。 

進階訓練：課程教材由本代訓機構洽各項課程授課講師提供。 

※上述所有教材含「政府採購法令彙編」由本代訓機構免費提供參訓學員。 

授課時數： 

基礎訓練：授課時數為 70 小時(含期末測驗 4 小時)。 

進階訓練：授課時數為 50 小時(含期末測驗 4 小時)。 

捌、職訓講習地點： 

高雄班 正修科技大學----------------------校址：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

屏東班 屏東科技大學【城中校區】----校址：屏東縣屏東市信義路 151 號 

聯絡電話：(07)735-8800 轉 2741〈林小姐〉 

傳真電話：(07)7329254 

E-MAIL：cs39193918@gmail.com 

訓練班網站：正修首頁/學術單位/土木與空間資訊系/相關服務/訓練班專區 

玖、各班別招生名額： 

【基礎班】每期招收 40~80 名學員。 

【進階班】每期招收 40~50 名學員。 

拾、招生對象： 
一、基礎班：以未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資格之採購人員，或即將辦理採購業務之人員

(含受機關補助之法人團體之採購人員)為優先，非屬機關人員亦得參加。 
二、進階班：1.已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班及格證書。 

※未取得上項資格者，不得報名參加進階班。 

http://civil.csu.edu.tw/wSite/np?ctNode=8919&mp=541613&idPath=8859_8911_8919


拾壹、證書核發： 

一、本代訓機構完成各班別之期末考評後，於 20 日內提送結案報告至工程會，工程會原則上將

於 20 日內完成及證書之製作，請本代訓機構轉發及格學員。 

二、應考人有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予

發證。 

(1)冒名頂替者。 

(2)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者。 

(3)不具備應考資格者。 

(4)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，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。 

(5)前項不予發證之情形，於發證後發現者，撤銷其資格，並註銷其及格證書。 

(6)缺課總時數超過全部課程十分之一者(含請假)，不得參加期末綜合測驗。 

拾貳、成績考核： 

一、考試成績以總滿分得分 70%以上為及格。但依課程分別辦理考試者，個別課程不得有零分之

情形。 

二、考試成績不及格者，得申請補考，無次數限制。 

三、不及格之參訓學員，參加本代訓機構其他班別之考試為原則，或由本代訓機構協調至其他代

訓機構之考試一併處理，且應就全部課程補考，而非僅就不及格之課程補考。 

四、應考人得於收受考試成績通知之次日起 7 日內向本代訓機構申請複查，並以一次為限。逾期

申請者，本代訓機構得不予受理。本代訓機構受理學員申請成績複查後，應於 10 日內查復；

如有特殊情形不能如期查復者，得酌予延長並通知應考人。 

五、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，不得要求申請閱覽、複製試卷或提供考卷題目及答案。 

拾参、出勤考核： 

一、學員應固定座位，並將座位表提供講師，並製作簽到單，受訓學員應於各項課程上課前簽名，

課程結束後簽退，且隨時派員查核，如發現曠課或冒名頂替者，該項課程以零分計。 

二、製作學員識別證，並請學員於上課、考試時配戴，識別證上應標明訓練名稱、學員姓名、編

號及單位名稱，必要時得黏貼照片。 

三、上課遲到逾 20 分鐘者，該節次視為缺課 1 小時。遲到 20 分鐘以內者，記遲到 1 次；累次遲

到 3 次者，視為缺課 1 小時。 

四、簽到單、簽退單有專人管理，詳實記錄遲到或早退者之到退時間，並注意簽到後未上課之情

形。 



五、全天上課時，下午課程開始時須簽到 

【上午簽到和上午簽退；下午簽到及下午簽退】。 

拾肆、期末綜合測驗考試規定： 

一、缺課時數（含事假、病假及公傷假、喪假）逾全部課程十分之一者，不得參加考試。 

二、期末綜合測驗考試時間為 4 小時。 

三、訓練結束後應於 2 星期內舉辦考試，基礎訓練課程試題由工程會建立考試題庫，公開於工程

會網站，並由工程會統一命題。 

四、考試以筆試方式，試題型態得包括是非題、選擇題。其中是非題所占分數比重，基礎訓練班

不逾 50%，考試時得由本代訓機構提供政府採購法令彙編書籍參考；進階訓練班不逾 30%，

考試時不得翻閱任何參考書籍。 

拾伍、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： 

報名方式： 

一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額滿為止。 

二、報名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08：30~17：30 報名(中午 12：00~13：00 休息) 

二、請先備妥報名所需相關資料，郵寄或親自繳至本校： 

a.最近三個月內之二吋照片 2 張（背面請附註姓名） 

b.填妥報名表及身分證（附件一） 

c.不必先繳交學費。 

三、報名證件如有偽造、假借、塗改等情事者，一經查獲立即退訓且不予退費；如已完成結訓，

則取消其證書資格。 

四、學員人數不足時，得事實際報名情況調整開班時間。 

a.親自報名： 

報名地點：正修科技大學(土木與空間資訊系暨營建科技中心 2F 辦公室) 

報名地址：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營建科技中心【林小姐】 

b.通訊報名： 

以掛號郵寄至上述地址並經初審核可，始完成報名程序【請信封外註明報名：採購訓練

班】。 

五、課程開課前將傳簡訊通知開課。 



拾陸、註冊方式： 

受訓費用： 

1.基礎訓練班：新台幣 $7,000 元整。 

2.進階訓練班：新台幣 $6,000 元整。 

(正修科大代訓採購基礎訓練班結業舊生 95折) 

※團報優惠：10人以上 95折、20人以上 9折、補考費用：300元。 

※校友另有優惠。 

※本校備有免費汽、機車停車場!!! 

繳費方式： 

1.正修科技大學土木館二樓(營建科技中心辦公室) 現金繳費。 

2.購買郵政匯票或開立即期支票【抬頭為正修科技大學】，以掛號方式寄至本校「營建科

技中心 林小姐」收。 

3.ATM 轉帳【將匯款明細傳真至 07-732-9254】 

戶名：正修科技大學 

銀行：台灣企銀高雄分行 

銀行代號：050 

帳號：8500-103-7299 



試題型態 
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考試方案 

考試時間 科目 課程名稱 上課時數 科目分配 分配小計 題型 單題配分 

第一節 
13:00~14:20 

法規課程 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23 115 115 分 是非 23題 
選擇 46題 

是非：1 分/題 
選擇：2 分/題 

第二節 
14:30~15:50 

實務課程 

工程技術服務採購實務 6 30 

120 分 

是非 6 題 
選擇 12題 

是非：1 分/題 
選擇：2 分/題 

財務及勞務採購實務 6 30 
是非 6 題 
選擇 12題 

最有利標及評選優盛廠

商 6 30 
是非 6 題 
選擇 12題 

電子採購實務 6 30 
是非 6 題 
選擇 12題 

第三節 
16:00~17:20 

其他課程 

錯誤採購態樣 2 10 

95 分 

是非 2 題 
選擇 4 題 

是非：1 分/題 
選擇：2 分/題 

投標須知及招標文件製

作 4 20 
是非 4 題 
選擇 8 題 

採購契約 4 20 
是非 4 題 
選擇 8 題 

底假及價格分析 3 15 
是非 3 題 
選擇 6 題 

爭議處理 4 20 
是非 4 題 
選擇 8 題 

道德規範及違法處置 2 10 
是非 2 題 
選擇 4 題 

考     試 4  註1：每節考試時間為80分鐘。 
註2：考試滿分為330分；及格分數為231

分；未達231分者，得申請補考。 合     計 70 330 

採購專業人員進階訓練考試方案 
考試時間 課程名稱 上課時

數 
科目分配 分配小計 題型 單題配分 

第一節 
13:00~14:20 

協商及溝通技巧 4 70 

270 分 

是非 10 題 
選擇 10 題 

是非：2 分/題 
選擇：5 分/題 

採購程序及實務研討 6 100 
是非 15 題 
選擇 14 題 

是非：2 分/題 
選擇：5 分/題 

採購問題與對策 6 100 
是非 15 題 
選擇 14 題 

第二節 
14:30~15:50 

採購契約研討 6 100 

240 分 

是非 15 題 
選擇 14 題 

爭議處理 4 70 
是非 10 題 
選擇 10 題 

採購條約及協定 4 70 
是非 10 題 
選擇 10 題 

是非：2 分/題 
選擇：5 分/題 第三節 

16:00~17:20 

採購行為及當事人法律責任 4 70 

270 分 

是非 10 題 
選擇 10 題 

財務及勞務採購實務研討 6 100 
是非 15 題 
選擇 14 題 

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實務研討 6 100 
是非 15 題 
選擇 14 題 

考     試 4  註1：每節考試時間為80分鐘。 
註2：考試滿分為780分；及格分數為546分；未

達546分者，得申請補考。      計 50 780 

 


